
宏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度誠信經營運作及執行情形報告 

董事會報告日期: 113.12.27 

依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七條：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以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以總經理室為擔任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主要掌理下列

事項，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其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監督執

行情形： 

項目 113年度運作及執行情形 

一、訂定誠信

經營政策

及方案 

 誠信經營守則業經109 .12.23第12屆第4次董事會核准修訂，並於

110.01.08公告全體同仁遵照辦理。 

 為強化防範內線交易，董事會核准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於第十條內

明訂「公司內部人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

前十五日之封閉期間，不得交易 (包含買&賣) 公司股票。」 

二、落實誠信

經營 

設置「誠信經營小組」，由總經理擔任總召集人，並由採購中心、管理部及

相關部門代表組成，負責檢討改進公司誠信經營政策及推動之措施，以及注

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於每年召開會議討論誠信經營推動事

宜，且於每年定期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誠信經營具體成果及推動情形，113年

度「誠信經營小組」執行情形如下： 

【員工】 

 新人報到首日除規章制度外，亦進行誠信及兩性友善職場(性騷擾防治)相

關宣導，113年度參加新人教育訓練課程約23人次，時數總計230分鐘，

內容包含: 

- 不收取往來廠商利益或不偷竊公司資產，包括有形或無形 

- 能誠實處理公司業務，並保護公司資產或利益 

- 行事秉持坦誠態度，不推諉卸責，做到『當責』 

- 對業務、客戶及廠商情形及其商業祕密應保持高度機密，不得對不相

干之同仁洩漏，退職後亦同。 

- 養成廉潔之操守，注意維護本公司聲譽，不得利用職務上之關係要求

客戶或廠商招待、饋贈、或接受佣金、酬金及其他不當利益 

- 不得吸食毒品、賭博及其他違法或妨害本公司聲譽之行為 

- 營造性別友善職場，性騷擾防治及處理 

 113.07.16對公司有接觸個人資料部分之同仁舉辧工作場所個人資料保護

教育訓練課程，應上課人數56人，實際上課人數48人，85.7%員工已完



項目 113年度運作及執行情形 

成該訓練課程，針對未參與課程同仁採書面宣導方式進行。 

 113.01.12、113.05.10、113.08.12內部公告互不餽贈禮品通知信佈達全

體同仁與相關外部廠商，落實誠信經營守則之商業活動與禁止行為面向

(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為) 

【董事、經理人】 

 年度董事會日期排定後，分別於112.12.19、113.12.06發函予董事及經

理人，通知財務報告預計公告日期及推估的封閉期間，向其宣導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十條規定，內部人不得於封閉期間內交易公司股票。 

 113年度計召開7次董事會，於各項議案執行時，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

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均嚴謹遵守誠信經營守則第八條之

利益迴避原則。 

 113年度新任董事1人，於就任日交付「董監事宣導資料」及「聲明書」

並進行宣導，並於113.04.25發函宣導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十條規定。 

 配合主管機關宣導，113年計轉證交所函文4次予董事及經理人，提醒內

部人持股變動常見違規態樣及內部人不得進行有價證券借貸交易等相關

規定。 

【供應商】 

 將投標保密、智慧財產權同意、承諾及不圍標切結與企業社會責任承諾

條款等載明於投標須知、廠商投標切結書中；不正當利益、利益衝突禁

止條款於契約主文載明，投標廠商或得標廠商均100%簽署。 

三、公司檢舉

制度之運

作情形 

 企業網站之「利害關係人專區」建立直接窗口，利害關係人可直接透過

電話或Email 進行溝通。 

 設置公司內外部檢舉管道(電子郵件信箱) 及成立專案小組 

 113年度未收到檢舉案件，稽查亦無違反誠信經營之情事。 

四、加強資訊

揭露 

 本公司訂有「誠信經營守則」、「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公布於內、外

部網站以提供各界查索，修訂時公告全體員工並更新網頁資訊。 

 本公司訂有「資訊揭露管理辦法」及「『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申報事

項處理要點」，即時揭露重大訊息，善盡公司資訊揭露之責任與義務。

另對於自願揭露事項，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上公告，以強

化資訊透明度及提高資訊揭露之時效性、對稱性、公允性。 

 


